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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物业服务与管理中的法律风险问题研究
孙　浩　赵夏玲

（北京中瑞酒店管理学院，北京 102601 ）

摘要：当下，物业企业应当体现较强的抗风险、专业化、可持续的综合运营能力。物业服务管理中，涉及业主权益纠纷、消防治安隐患、

设施设备维保、环境卫生瑕疵等诸多风险，应对和处置此类法律风险，成为常态化的要求。

聚焦法律政策规范、服务与管理中的权利与义务、保障企业与业主的权益，规避、预防或转移不当行为带来的法律风险及经济损失，

从严规范物业服务与管理中的实践工作，是物业企业成功的关键。本文试图从我国法律出发，借鉴部分研究成果，分析案例的基础上，

探究物业服务企业在运营管理中蕴含的法律风险及风险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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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物业服务与管理，是选择市场上优质物业服务企业，由甲乙

双方照物业服务合同协商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进行具

体服务活动的行为，享受法律和协议约定的权利，以履行法定及

约定义务。高端物业是体量更大、服务规格更高、标准要求更高、

管理模式新颖、典型示范效应强的“高价”项目。作为范服务业

的典型代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端物业服务与管理

逐渐成为法律风险高发的行业之一。

物业服务对象广泛，群众维权意识的逐年提高，地方性物业

规章不断修改，司法实践典型案例不断涌现，物业管理的法律负

面新闻时有发生，如业主与物业间的法律纠纷等，研究现阶段我

国高端物业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已成为热点问题。

本文将聚焦《民法典》规范，就如何依托相关法律法规解决

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常见纠纷以及如何通过风险化解与防控，

有效减少纠纷的不利后果进行分析和研究，丰富物业管理领域的

合规服务、风险转移等理论研究，帮助高端物业合理规划、有效

实施量身定制的法律风险防控措施。

二、我国法律中关于高端物业服务与管理的规范

（一）安全保障义务方面

依据《民法典》有关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有

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保护他人人身和财产权的义务，乙方依法或依

约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附有安全防范义务，应协助做好安全事故、

隐患等的防范、制止或救助工作。侵害人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其承担侵权责任；物业服务企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

应的补充责任。承担补充责任后，可向侵害人追偿。物业服务中，

保障业主人身安全，永远放在首位，包括但不限于：消防、治安

等物业服务中重点防范区域。

物业安保、消防、接待、保管等工作中，保障业主的人身权、

财产权、隐私权不受侵害，发生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事件，依

据过错大小，推算责任大小。因其主观过错及过失行为的具体情形，

导致业主权益受损的，应由提供物业服务的企业承担过错、侵权

责任。如车损事件、财物被盗，路灯、井盖等安全提示标志缺失

导致的人身伤害，门禁系统损坏发生的财物盗窃案件等。

（二）业主饲养、管理宠物方面

高端住宅、商户的业主多饲养宠物，各类恶性事件的新闻报

道中，因饲养宠物的业主管理不善，造成他人的损害事实，宠物

的不当行为与人身、财物损害之间存在着因果逻辑，应当由饲养

或管理的业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当然，若能证明被宠物侵害的结果是因被损害人的主观故意

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不承担或减轻责任与赔偿。物业服务中“动

物”多表现为猫、狗、信鸽、其他友善动物等。物业工作人员，

应引导和明示所有业主、商户，宠物管理的法律规范及禁止性规定，

防止因宠物饲养中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例如危险宠物、放任

宠物错致使致害结果发生的负面影响。服务实践中，多表现为宠

物在停车场车辆轮胎便溺，撕咬、犬吠等造成的损害、危险结果。

（三）物业建筑物及物件损害责任

物业服务与管理中，因房屋、店铺、商业综合体、公寓等建

筑物或附着构筑物时常发生致人损伤及财物损失的现象。因物业

服务企业的工作人员或第三方的原因导致的，物业主体建筑、附

着物或设施设备倒塌、塌陷造成损害损伤的，由致害人承担不利

后果。附着在物业主体建筑上的搁置物、悬挂物脱落、坠落造成

伤害的，若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物

业建筑外里面的广告牌、瓷砖、花盆、雕塑、休憩的设施等，因

恶劣天气坠落。

近些年，许多城市发生了高空抛物、坠物致人受伤、财物损

害的案例。法律规定：从主体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掉落的物品造

成损害的，由行为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公安等机关调查无法

确定具体致害人，除能证明自己不是致害人外，由可能的加害人

给予赔偿。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上

述情形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例如高空坠物依法

举报有奖，设立监控录像，定期开展普法活动等。若无诸如此类

的防范措施，物业企业将按照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承担法律责任。

极少数人习惯于向窗外抛掷物品，没有公德心，破坏环境，极易

造成人身及财物的损害结果，均应当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四）林木致害的责任

物业服务项目中的树木、绿植、花卉等覆盖率，是考量业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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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因树木折断、倾倒或果实坠落等造

成财物损害，甚至人身伤亡的，物业企业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物业管辖范围内的林木，包括了自然生长和人

工种植两大类。物业服务管辖范围内户外、室内公共区域林木、花

卉，公共道路上的树木，屋顶花园，院落周围零星的植物等，因自

然因素造成的他人损害，物业企业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无论是否人

身损害还是财物损害，除非可以自证不存在主观过错。

如台风将因病虫害导致而枯死的树木刮倒，砸伤群众或剐蹭

车辆，物业企业没有尽到管理、维护绿植、树木安全状态义务造

成的，且无法证明没有过错，应承担不利后果。业主驾驶不慎撞

到小区树木，造成倾斜树木经过一段时间后，倒塌造成人身或财

物损害的，物业企业不能证明在该树木被撞倾斜后，为防止该树

木的安全状态进一步而恶化，采取合理措施的，仍要承担赔偿责任。

三、高端物业服务与管理中的法律风险防控措施

（一）规范物业服务与管理

规范严谨的物业服务合同，是防止物业法律风险发生的坚强

后盾。甲乙双方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时，应本着权利和义务对等、

公平原则，在享受服务和管理整个物业项目各项事务权利的同时，

明确企业和业主各自的约定义务和法律责任。如财物被盗、车辆

安全管理、生活厨余垃圾的处置、妥善管控宠物、物业费收取及

公示、电动车的安全管理、小区绿植维保等内容条款需明确物业

服务企业的免责范围及侵权责任，对违反消防规定个人及商户，

需引导劝诫和采取一定约束措施的方式，承担不利后果和法律责

任等内容，发生纠纷的判定标准，需要条款的可操作性、可度量

性和实用性。

（二）物业服务管理精细化

物业服务企业在日常服务与管理中，应尽可能考虑到物业服

务内容及项目中的危险因素和风险隐患，从根本上杜绝，不能及

时消除的，须公示或向利益相关人明示。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

小区或项目自律公约、公众须知、物业企业的内部各项服务作业

流程、安全操作规程、不安全因素的提示和警示等均须明确，属

于禁止性规定的、客观危险隐患、安全提示内容等必须夯实、强化、

落实。

如人员流动大的写字楼张贴诸如“三防”标语，流动巡视和

无固定看守的停车场设置“无偿保管服务，请妥善保管车内财物”

提示语，游泳池放置“照顾好您的孩子，禁止进入深水区”标示，

物业项目公共道路修缮期间，树立“道路施工，谨慎通行”警示牌，

花园绿植醒目处，设立“请在遛狗时系好狗绳，管理好宠物粪便”，

“厨余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等安全告知。

（三）利用商业保险转嫁经济风险

1. 雇主责任险

物业服务企业应为自身选择适合的雇主责任险。物业服务企

业所聘用的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从事与劳动合同约定的有关工作

时，遭受类似猫抓狗咬、维修触电、登高爬低跌倒或患与工作有

关的法定的职业性疾病，导致伤、残、亡等侵害了员工权益的情形，

由商业保险公司在规定的赔偿标准及限额内，转嫁风险支付补偿

的一类险种。如保洁、保安、维修人员因工作关系导致的意外受

伤，投保可有效转移员工人身伤残亡的经济风险。保障员工安全、

排除企业后顾之忧，提升风险抵抗能力，雇主责任险不失为一种

有效方式。

2. 公众责任险

在真实、客观的物业服务中，普遍存在着针对商户、业主、

公众等非主观因素导致损害的情形。选择公众责任保险，有效转

嫁在公众活动场所发生的过错、过失行为致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

害的经济赔偿。如宾馆、写字楼、学校、银行、公寓、住宅小区

等公共场所，均存在公众责任事故风险。如电梯坠体、楼梯、洗

手间内滑倒、车辆被路过电动车剐蹭但无法找到车主、停水停电

停燃气给商户造成的损失等，泛服务业的服务场所，几乎都应当

通过投保公众责任保险中的场所责任险，将其因客观因素带来的

法律风险和经济损失进行转移支付的典型案例。

3. 物业管理责任保险

物业服务企业除应保障业主权益、员工权益，也应梳理其企

业内部的管理风险。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适度、有效承担物业服务

企业因管理或管理中的疏忽、过失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转移原本应由企业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的行为，即管理责任险，

它是转嫁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过失责任风险的一种有效方法。结合

管理实践，当前我国诸多物业服务企业希望低成本运行，缺乏远

见，存在一种保险就应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管理意识误区。

要知道，防范风险发生的成本远低于风险发生后的经济损失。

四、结语

预防和规避高端物业服务与管理的法律风险，首先应当从行

为合规出发，规范各类服务行为与管理措施，签订完善的物业服

务合同，提升管理者与员工的专业法律意识，管理实践的精细化，

通过风险转移理论转嫁经济损失，强化了风险处置的危机管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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